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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性病連續處方箋.是醫生認定病患的
狀況相當穩定，可以安心且穩定的服
用藥物時，所開立的處方籤。依情況
會有2個月或是3個月的處方箋。



是以該處方箋的給藥日數計算，最多90
日，一般是分3次領藥，每次可拿28∼30
天份。每次拿藥藥局須查驗您的健保卡，
但不會累計就醫次數，只會在上面登錄您
使用「慢性病連續處方箋」的用藥，還可
以免付藥品部分負擔



若慢性處方箋不慎遺失或逾
期，依健保規定必須重新掛
號，由醫師重新開立慢性病
連續處方箋



可利用網路先行預約
只需輸入身份證字號.慢
箋號.以及驗證碼即可

打電話預約



避免用藥中斷，務必在藥品服用
完之前10天內領取。只有每年農
曆過年期間，才可以提前領藥

打算出國(超過2個月)、遠洋漁
船船員出海作業或為罕見疾病
病人，只要在領藥時出具相關病人，只要在領藥時出具相關
證明或切結文件，就可以一次
領取該 (當次全部給藥量以三個
月為限)

在服藥期間，如有任何不舒
服的症狀，要儘快回醫院看
診，並且記得帶原來處方箋。


